
 

國立臺灣藝術教育館 

2012 學生表演藝術聯演實施計畫 

 
壹、目的 

為涵養國民創造力及美感素養，鼓勵高中(職)以上學校藝術教育之觀摩學

習，及推動國中小學之表演藝術教育扎根工作，特舉辦青少年學生表演藝術

教育活動，以促進藝術教育之發展，培育具有表演創新能力的新世代。 

貳、演出類別 

戲劇、戲曲、舞蹈、音樂、民俗技藝等表演藝術活動或其他跨界藝術型式。 

活動應符合推廣文化、藝術、人文、教育宗旨，且不危害公共安全。 

參、演出時間與地點 

一、演出時間：101 年 2 月至 6 月間，每場次活動約一小時為原則；另視活

動需求、場次、性質、特色，協調安排適當之檔期與時間。 

二、演出地點：本館南海劇場。 

肆、申請演出資格 

教育部核准立案之國內高中職以上表演藝術相關科系(所)、學生社團。 

一、學校團體：戲劇、戲曲、舞蹈、音樂、民俗技藝等藝術相關科系。 

二、學生社團：學校(高中（職）以上學生社團，須以學校名義提出申請。 

伍、申請及審查 

一、申請時間：自即日起開始收件，至 100 年 10 月 15 日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
惟本館得因應實際業務需要，視需要調整或延長受理申請時間。 

二、申請方式：請備妥學校申請函及企劃書乙式 6 份及相關活動影音資料。 

三、填寫申請表格(詳如附件一） 

四、審查及結果通知： 

申請案由本館組成審查委員進行審查，並考量年度預算予以擇優遴選，

經本館審查通過，排定演出日期後，於本館網站及臺灣藝術教育網公告。 

陸、演出經費支付標準 

申請單位 徵選件數 範圍 活動期程 演出費 備註 

大專院校表

演藝術相關

系所 

15 80,000 元 

高級中等學

校表演藝術

相關科班 

15 60,000 元 

高中（職）以

上學生社團 

10 

戲劇、戲曲 

舞蹈、音樂 

2 月至 6 月

60,000 元 

俟法定預算通

過調整辦理。

 



柒、撥款方式 

於演出活動結束後 30 天內，檢附請款領據、收支結算表、原始憑證影本、

提交成果報告書（含照片檔、演出影音紀錄等）一式四份(詳如附件二)，俾

便辦理撥款。 

捌、演出注意事項 

一、審查通過後需與本館簽訂演出規範切結書(詳如附件三)，並依申請核准

內容與本館場地使用規範執行演出活動。 

二、表演內容需合法取得授權。如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，應自行負責處

理並承擔一切法律責任。 

三、申請單位如因故導致無法如期演出，應於排定演出日兩週前，以書面方

式向本館提出變更或取消演出時間。如未事先依規定申請，視同無故放

棄，兩年內不得再提出。 

四、演出單位因天災或事變等不可抗力之事由，致未能依時演出者，得申請

展延或取消。 

五、本館備有基本音響設備器材，如有特殊設備需要請團隊自理，本館不另

支付費用。 

 

 


